
 

 

 

 

 

 

9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臺中市 

初步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編印 

101 年 11 月 
 



 

 

 

 

 

 

 

 

 

 

 

 

 

 

 

 

 

 

 

 

 

 

 

 

 

 

  



前    言 

     

    農林漁牧業普查係依統計法規定，為政府應舉辦之基本國勢調查之一，自45

年首次創辦以來，已辦理11次普查，9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為第12次普查。本次普

查為蒐集每一農家經營現況、農村人口特性、農地資源利用等基本概況，以供為

農政單位制定政策之參據。 

 

    本次普查實地調查期間自100年4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對臺閩地區農林漁

牧業經營者進行全面性普查；家庭農林漁牧戶以「派員面訪調查法」為主，企業

則以「自行填報法」為主。本市普查家數7萬7,339家，實地訪查後判定為農林漁

牧業者計6萬7,972家。 

 

    因全部調查資料繁多，資料處理較為費時，行政院主計總處僅發布重要項目，

本處擷取本市資料，先行編製初步報告；嗣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完整普查報告，

本處將再彙整本市資料並分析，提供各界應用。 

  



凡    例 

一、本報告係根據「9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初步統計結果整理摘編而成。 

二、本普查資料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之 

尾數，容或未能相符。 

三、當結果表分類項目中出現單戶資料，且符合保護個別特性資料原則時，為避

免藉由數學運算得悉個別資料，同時選擇此戶及同分類鄰近之次小分組，以

符號(D)代表之。 

四、本報告所用各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D)：表示不陳示數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0 ：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 ：表示無數值 

… ：表示數值不明 

 

 

 

 

 

 

 

 

 

 

 

 

 

 

 

 

 

 

 

 

 

  



摘    要 
 

一、農林漁牧業普查家數近 6 萬 8 千家，5年來增加 2.84％。 

(一)農牧業家數計 6 萬 5,337 家，較 94 年底 6 萬 4,583 家增加 754 家或 

1.17％，其中農牧戶 6 萬 5,229 家，較 94 年底 6 萬 4,501 家增加 728

家或 1.13％；另農牧場 108 家，較 94 年底 82 家增加 26 家或 31.71

％。 

(二)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計 154 家，較 94 年 207 家減少 53 家或 25.6

％。 

(三)林業家數計 4,856 家，較 94 年底 2,835 家增加 2,021 家或 71.29％，

主要係因繼承分戶新增、推動造林獎勵政策影響所致。 

(四)漁業家數計 698 家，較 94 年底 570 家增加 128 家或 22.46％。 

二、農林漁牧業資源分布與運用 

(一)農牧業可耕作地面積有 4 萬 2,606 公頃，主要經營為稻作栽培，農牧

戶有可耕作地者，平均每家可耕作地面積為 0.64 公頃，而農牧業之可

耕作地屬非自有自用比率5年來增加 3.8％。另全年未使用及暫作栽培農

作物以外用途之可耕作地面積，5 年來增加 1,177.86 公頃或 94.0％。 

(二)林業土地面積為 15 萬 743 公頃，5 年來減少 3,429.72 公頃，平均每家

林業土地面積 31.04 公頃。 

(三)漁撈之動力漁船中有作業者計 160 艘，較 94 年底 113 艘增加 41.59％；

而水產養繁殖之魚塭、淺海及其他養繁殖面積中有使用者計 92.92 公頃，

較 94 年底 37.03 公頃增加 150.93％。 

三、農漁戶家庭人口及農業勞動力 

(一) 99 年底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數計 29 萬 7,890 人，較 94 年底減

少 3 萬 5,260 人或 10.58％；農牧戶家庭平均每家人口數為 4.54 人，

獨資漁戶家庭平均每家人口數為 4.51 人。 

(二)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愈趨高齡，平均年齡為 61.06 歲，其中以

農牧戶、林業之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分別為 61.21 歲、59.34 歲較高，

另非獨資漁戶平均年齡 46.63 歲最為年輕。 

(三)農林漁牧業從業人數近 17 萬人，其中以農牧戶、獨資漁戶戶內人口為

主之不支薪資人員占 83.39％ 最多，臨時員工占 14.39％ 次之，常僱員

工占 2.22％ 最少。 



四、農林漁牧業經營收入 

(一)農牧戶採多元化經營有收入者，其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27 萬 2 

千元，為傳統經營者 22 萬 6 千元之 10.05 倍。 

(二)農牧業有收入者之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4 萬 4 千元，5 年來增

加 14.28％。 

(三)從事漁業採多元化經營有收入者，其平均每家全年漁業收入為 77 萬 1 

千元，為傳統經營者 43 萬 1 千元之 1.78 倍。 

(四)漁業有收入者之平均每家全年漁業收入為 40 萬 1 千元；專業漁戶平均

每家全年漁業收入 108 萬 8 千元，為兼業漁戶 31 萬 4 千元之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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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合分析 

一、農林漁牧業普查家數 

農林漁牧業普查家數近 6 萬 8 千家，5 年來增加 2.84％。 

99 年底農林漁牧業普查家數為 6 萬 7,972 家；94年底 6 萬 6,094

家，5 年來增加 2.84％。各業別家數除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減少外，其

餘業別均呈增加，5 年來變動情形分述如下： 

1.農牧業普查計 6 萬 5,337 家；94 年底 6 萬 4,583 家，增加 754 家

或 1.17％：有從事農牧業者計 6 萬 2,617 家，較 94 年底增加 51 家

或0.08％，而未從事農牧業者計 2,720 家，增加 703 家或 34.85％。

若按組織型態觀察，其中： 

(1)農牧戶普查計 6 萬 5,229 家；94 年底為 6 萬 4,501 家，增加 728

家或 1.13％：主要係受農地開放買賣致持有人增加，以及繼承分戶

新增影響，有從事農牧業者計 6 萬 2,509 家，較 94 年底增加 25 

家或 0.04％，而未從事農牧業者計 2,720 家，增加 703 家或 34.85

％。 

(2)農牧場普查計 108 家；94 年底為 82 家，增加 26 家或 31.71％：

均為從事農牧業者。 

2.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計 154 家，較 94 年 207 家減少 53 家或 25.6

％。  

3.林業普查計 4,856 家，94 年底為 2,835 家增加 2,021 家或 71.29％：主

要係因繼承分戶新增、推動造林獎勵政策影響所致。 

4.漁業普查計 698 家；94 年底為 570 家，增加 128 家或 22.46％： 

有從事漁業者計 562 家，較 94 年底增加 44 家或 8.49％，而未從事

漁業者計 136 家，增加 84 家或 161.54％。若按組織型態觀察，其中

獨資漁戶計 690 家，占全體漁業家數之 98.85％，有從事漁業者計 554 

家，而未從事漁業者計 136 家；合夥漁戶、公司、其他等非獨資漁戶

計 8 家，均為有從事漁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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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農林漁牧業普查家數按業別分 

                                                       單位：家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家數 增減率(％) 

農林漁牧業 67 972 66 094 1 878 2.84  

農牧業 65 337 64 583 754 1.17  

農牧戶 65 229 64 501 728 1.13  

農牧場 108 82 26 31.71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154 207 -53 -25.60  

林  業 4 856 2 835 2 021 71.29  

漁  業 698 570 128 22.46  

獨資漁戶 690 546 144 26.37  

非獨資漁戶 8 24 -16 -66.67  

註：若同時經營 2 種以上業別，則分別列計各該業別，致各業別合計數大於農林漁牧業家數，以下各表均

同。 

 

 

 表 2  臺中市農漁業普查家數按有無從事農漁業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率（％） 

 
合 計 

有從事 

農漁業 

未從事 

農漁業 
合 計 

有從事 

農漁業 

未從事 

農漁業 
合 計 

有從事 

農漁業 

未從事 

農漁業 

農牧業{ 
家數(家) 65 337  62 617  2 720  64 583  62 566  2 017  1.17  0.08  34.85  

結構比(%) 100.00  95.84  4.16  100.00  96.88  3.12  
   

  農牧戶 65 229  62 509  2 720  64 501  62 484  2 017  1.13  0.04  34.85  

  農牧場 108  108  - 82  82  - 31.71  31.71  - 

漁  業｛ 
家數(家) 698  562  136  570  518  52  22.46  8.49  161.54  

結構比(%) 100.00  80.52  19.48  100.00  90.88  9.12  
   

  獨資漁戶 690  554  136  546  497  49  26.37  11.47  177.55  

  非獨資漁戶 8  8  - 24  21  3  -66.67  -61.90  - 

註：1.未從事農漁業係指擁有農漁業資源或設備卻未從事農漁業生產，亦無提供任何農漁業休閒活動者，

以下各表均同。 

    2. 94 年底有從事農漁業者同 94 年普查報告書之有經營農漁業者，以下各表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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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林漁牧業資源分布與運用 

(一)農牧業可耕作地面積有 4 萬 2,606 公頃。 

  99 年底農牧業可耕作地面積有 4 萬 2,605.63 公頃，較94年底 4 萬 

2,589.79 公頃增加 15.84公頃。 

(二)全年未使用及暫作栽培農作物以外用途之可耕作地面積，5 年來增加 

1,177.86 公頃或 94.0％。 

  99 年底有從事農牧業者之可耕作地計 4 萬 1,251.61 公頃，占可耕作

地總面積之 96.82％，較 94 年底 4 萬 1,907.29 公頃減少 655.68 公頃或 

1.56％；未從事農牧業者之可耕作地計 1,354.02 公頃或占 3.18％，5 年來

增加 671.52 公頃或 98.39％。可耕作地中全年作為農用者之面積計 4 萬 

175.09 公頃，占可耕作地總面積之 94.30％；其餘 5.70％屬全年均未使用

（含未從事農牧業）及暫作栽培農作物以外用途等非農用面積計 2,430.54 

公頃，5 年來增加 1,177.86 公頃或 94.03％。 

  再按有從事農牧業者之組織型態分析，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中有 98.21

％供作「生產農作物」，其中種植綠肥者占 2.58％，而供作「開放參觀、

採摘」及「田、旱地造林」用途占 0.28％。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中以「生

產農作物」占 48.43％為最高，其次為「田、旱地造林」占 19.03％，其因

公營農牧場「田、旱地造林」比率達 24.40％影響。而民營農牧場之「生產

農作物」比率為 87.91％，較公營農牧場 37.28％高 50.63％，而暫作栽培

農作物以外用途及全年未使用比率占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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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漁撈之動力漁船中有作業者計 160 艘；94年底 113 艘，5 年來增加 

41.59％；而水產養繁殖之魚塭、淺海及其他養繁殖面積中有使用者計 

92.92 公頃；94 年底 37.03 公頃，5 年來增加 150.93％。 

  99 年底漁撈之動力漁船計 175 艘，其中有從事漁業者之動力漁船(含

全年未作業)計 160 艘，較 94 年底增加 47 艘或 41.59％，且均為有從事

作業；未從事漁業者之動力漁船計 15 艘，5 年來增加 1 艘或 7.14％。其

平均每艘動力漁船噸位數由 15.0 噸增為 17.1噸。 

   99 年底水產養繁殖之魚塭、淺海及其他養繁殖面積計94.66 公頃，其

中有使用者計 92.92 公頃或占 98.16％，5 年來增加 55.89 公頃或 150.9％，

其餘 1.84％為未從事漁業者之魚塭、淺海及其他養繁殖面積計 1.74 公頃，

5 年來增加 1.09 公頃或167.69％。其中以魚塭為主要養繁殖類型占 79.09

％。 

表 3 臺中市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及組織型態分 

                                                                            單位：％ 

 

 

有從事農牧業者 

未從事

農牧業 

(公頃) 

合 計 

可耕作地農用 
暫作栽

培農作

物以外

用 途 

全 年

未使用 

總  計 

小 計 

 
 

開放 

參 觀 

、採摘 

田、旱

地造林  

生 產 

農作物 面 積 

(公頃) 
百分比 

種植綠 

肥作物 (公頃) 
 

94 年底 
           

面積(公頃) 42 589.79 41 907.29 
 
41 337.11 41 157.50 860.50  19.29  160.32  76.91  493.27  682.50  

結構比(%) 100.00  
 

98.40  97.06  96.64  2.02  0.05  0.38  0.18  1.16  1.60  

99 年底   
          

面積(公頃) 42 605.63 41 251.61 
 
40 175.09 39 774.48 1 066.74 43.29  357.32  465.67  610.85  1 354.02 

結構比(%) 100.00  
 

96.82  94.30  93.35  2.50  0.10  0.84  1.09  1.43  3.18  

   農牧戶 41 122.30 39 768.28 100.00  98.49  98.21  2.58  0.09  0.19  0.09  1.42  1 354.02 

   農牧場 1 483.33 1 483.33 100.00  67.91  48.43  2.66  0.45  19.03  28.85  3.24  0.00  

   公  營 1 156.69 1 156.69 100.00  61.77  37.28  3.41  0.09  24.40  34.55  3.68  0.00  

   民  營 326.64  326.64  100.00  89.66  87.91  0.00  1.75  0.00  8.66  1.68  0.00  

註：本表種植綠肥作物面積係指可耕作地主要種植綠肥，亦可兼有種植其他短期作物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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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臺中市漁船艘數及養繁殖面積概況 

  99 年 底 94 年 底 增減率(％) 

有從事漁業者 
   

漁撈漁船概況 
   

有作業動力漁船艘數 (艘) 160 113 41.59  

  平均每艘噸數 (噸) 17.05  14.96  14.00  

有作業無動力舢舨、漁筏艘數 (艘) 345 321 7.48  

全年未作業動力漁船艘數 (艘)  - 1 -100.00  

全年未作業無動力舢舨、漁筏艘數 (艘) 10 - － 

養繁殖面積概況 
   

有使用魚塭、淺海及其他(公頃) 92.92  37.03  150.93  

魚塭養殖 (公頃) 73.49  32.13  128.73  

淺海養殖 (公頃) 17.49  1.99  778.89  

其他     (公頃) 1.94  2.91  -33.33  

全年未使用魚塭、淺海及其他(公頃) - - － 

箱網養殖   (立方公尺) - - － 

未從事漁業者 
   

動力漁船艘數 (艘) 15 14 7.14  

無動力舢舨、漁筏艘數 (艘) 132 38 247.37  

魚塭、淺海及其他(公頃) 1.74  0.65  167.69  

 

(四)林業土地面積為 15 萬 743.12 公頃，5 年來減少 3,429.72 公頃。 

  99 年底全國林業土地面積（含林地面積及林業附屬用地面積）為 15 

萬 743.12 公頃，較 94 年底 15 萬 4,172.84 公頃減少 3,429.72 公頃或 

2.22％。若按各組織型態觀察，林戶有 6,263.61 公頃或占 4.16％，林場有 14 

萬 4,479.51 公頃或占 95.84％。 

 

表 5  臺中市林業之林業土地面積按組織型態分 

  

99 年底 94 年底 比較增減 

面  積 

（公頃） 

結構比 

（％） 

面  積 

（公頃） 

結構比 

（％） 

面  積 

（公頃） 

比率 

（％） 

總   計 150 743.12 100.00  154 172.84 100.00  -3 429.72  -2.22  

 林 戶 6 263.61 4.16  5 313.67 3.45  949.94  17.88  

 林 場 144 479.51 95.84  148 859.17 96.55  -4 379.66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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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漁戶家庭人口及農業勞動力 

(一)農漁戶家庭人口數 5 年來減少 10.58％；農牧戶家庭平均每家人口數

為 4.54人。 

   99 年底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數計 29 萬 7,890 人，較 94 年底

減少 3 萬 5,260 人或 10.58％。其中農牧戶家庭人口為 29 萬 6,286 人，

較 5 年前減少 3 萬 5,458 人或 10.69％，其家庭人口數占全市總人口數比

率為 11.19％，亦較 5 年前減少 1.74 個百分點；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有 3,113 

人，較 5 年前增加 428 人或 15.94％，其家庭人口數占全市總人口數比率

為 0.1％，亦較 5 年前增加 0.02 個百分點。農牧戶家庭平均每家人口數

為 4.54 人，5 年來減少 0.6 人；獨資漁戶家庭平均每家人口數為 4.51 人，

5 年來減少 0.41 人。 

 

 

 

表 6  臺中市農漁戶家庭人口數 

  

99 年底 94 年底 

家庭 

人口數 

增減率 
家 數 

家  庭 

人口數 

  
平均 

每家 

人口數 

家 數 
家  庭 

人口數 

  
平均 

每家 

人口數 

占全市 占全市 

總人口數 總人口數 

比率 比率 

  （家） （人） (％) （人） （家） （人） (％) （人） （％） 

農牧戶及獨資漁戶 65 615 297 890 11.25  4.54 64 807 333 150 12.98  5.14 -10.58 

 農牧戶 65 229 296 286 11.19  4.54 64 501 331 744 12.93  5.14 -10.69 

有從事農牧業 62 509 285 471 10.78  4.57 62 484 323 153 12.59  5.17 -11.66 

未從事農牧業 2 720 10 815 0.41  3.98 2 017 8 591 0.33  4.26 25.89 

 獨資漁戶 690 3 113 0.12  4.51 546 2 685 0.10  4.92 15.94 

有從事漁業 554 2 514 0.09  4.54 497 2 466 0.10  4.96 1.95 

未從事漁業 136 599 0.02  4.40 49 219 0.01  4.47 173.52 

註：若同時從事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則分別列計各該業別，致合計數大於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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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愈趨高齡，平均年齡為 61.06 歲；以農

牧戶平均年齡為 61.21 歲較高。 

  99 年底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為 61.06 歲，較 5 年

前增加 0.45 歲，其中以農牧戶、林業之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分別為 61.21 

歲、59.34 歲較高，其餘各業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均小於 59 歲，尤以非獨

資漁戶平均年齡 46.63 歲最為年輕。各年齡組中，農牧戶之經營管理者，

以 45 至 64 歲者最多占 50.87％，65 歲以上者亦占 40.85％。 

  若就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教育程度觀察，以小學及自修以下

程度者最多，占 49.78％，而高中（職）及以上程度者占 28.88％，5 年來

增加 7.37 個百分點；各業經營管理者之教育程度，農牧場係以高中（職）

及以上程度者最多占 77.78％，非獨資漁戶次之，高中（職）及以上程度者

占 75.0％，其餘經營管理者則以小學及自修以下程度者占多數。 

 

 

表 7 臺中市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按性別及年齡分 

                                                                          單位：%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平均 

年齡 

人數 

(人) 
百分比 男 女 

15～24 

歲 

25～44 

歲 

45～64 

歲 

65～69 

歲 

70 歲 

以上 

(歲) 

  

94 年底 64 045  100.00  87.24  12.76  0.05  9.74  48.96  14.83  26.42  60.61  

99 年底 65 296  100.00  85.25  14.75  0.08  8.44  51.19  12.70  27.59  61.06  

 農牧業 62 617  100.00  85.58  14.42  0.07  8.22  50.90  12.81  27.99  61.20  

農牧戶 62 509  100.00  85.57  14.43  0.07  8.21  50.87  12.82  28.03  61.21  

農牧場 108  100.00  90.74  9.26  - 17.59  68.52  7.41  6.48  54.21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154  100.00  98.70  1.30  - 10.39  58.44  14.29  16.88  58.57  

 林  業 4 856  100.00  80.37  19.63  0.14  10.44  55.21  12.05  22.16  59.34  

 漁  業 562  100.00  87.90  12.10  0.18  18.68  53.02  9.61  18.51  56.44  

獨資漁戶 554  100.00  88.45  11.55  0.18  18.41  52.89  9.75  18.77  56.58  

非獨資漁戶 8  100.00  50.00  50.00  - 37.50  62.50  - - 46.63  

 

 

 



8 

 

表 8 臺中市從事農林漁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教育程度 

                                                                    單位：% 

  
總   計 

不識字 
小學及 

自修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及以上 人數(人) 百分比 

94 年底 64 045  100.00  9.54  51.82  17.14  16.71  4.80  

99 年底 65 296  100.00  7.18  42.60  21.33  21.83  7.05  

農牧業 62 617  100.00  7.33  43.32  21.31  21.46  6.59  

農牧戶 62 509  100.00  7.34  43.37  21.33  21.45  6.51  

農牧場 108  100.00  - 12.96  9.26  27.78  50.00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154  100.00  2.60  46.75  22.08  21.43  7.14  

林  業 4 856  100.00  4.39  29.20  22.84  29.51  14.07  

漁  業 562  100.00  5.87  40.57  22.78  23.84  6.94  

獨資漁戶 554  100.00  5.96  40.97  22.92  23.29  6.86  

非獨資漁戶 8  100.00  - 12.50  12.50  62.50  12.50  

 

 

 

(三)農林漁牧業從業人數近 17 萬人，其中以農牧戶、獨資漁戶戶內人口

為主之不支薪資人員占 83.39％ 最多，臨時員工占 14.39％ 次之，

常僱員工占 2.22％ 最少。 

  99 年農林漁牧業從業人數計 16 萬 8,758 人（包含 99 年底常僱員工、

臨時員工，以及全年有從事1日以上之自家農漁業工作者），其中以農牧戶、

獨資漁戶戶內人口為主之不支薪資人員占 83.39％最多，臨時員工占 14.39

％次之，常僱員工占 2.22％最少；平均每家從業人數為 2.48 人。若按各

業別觀察，農牧場係以常僱員工為主，占從業人數之 76.36％；農牧戶、林

業、漁業、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則多為不支薪資人員，分占各從業人數之 85.14

％、80.34％、73.29％、38.0％。至平均每家從業人數則以農牧場之 25.45 人

最高，其餘依序為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5.38 人、農牧戶 2.53 人、漁業 2.06 

人，林業最少僅有 1.15 人。若與人力資源調查 99 年臺中市平均農業就業

人數之 4 萬 2,000 人（係指主要從事農業有酬工作者及每週從事農業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相較，因其屬經常從事農業工作者，故低

於本普查之農林漁牧業從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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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中市農林漁牧業從業人數 

中華民國 99 年底 

               總   計 常僱員工 臨時員工 
不支薪資 平均每家從

業人數 人員 

農林漁牧業      ｛ 
人  數（人） 168 758  3 742  24 291  140 725  2.48  

結構比（％） 100.00  2.22  14.39  83.39  
 

   農牧業        ｛ 
人  數（人） 161 171  3 041  23 068  135 062  2.57  

結構比（％） 100.00  1.89  14.31  83.80  
 

      農牧戶       ｛ 
人  數（人） 158 422  942  22 594  134 886  2.53  

結構比（％） 100.00  0.59  14.26  85.14  
 

      農牧場        ｛ 
人  數（人） 2 749  2 099  474  176  25.45  

結構比（％） 100.00  76.36  17.24  6.40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 
人  數（人） 829  241  273  315  5.38  

結構比（％） 100.00  29.07  32.93  38.00  
 

   林  業       ｛ 
人  數（人） 5 601  301  800  4 500  1.15  

結構比（％） 100.00  5.37  14.28  80.34  
 

   漁  業       ｛ 
人  數（人） 1 157  159  150  848  2.06  

結構比（％） 100.00  13.74  12.96  73.29  
 

      獨資漁戶 ｛ 
人  數（人） 1 124  156  141  827  2.03  

結構比（％） 100.00  13.88  12.54  73.58  
 

      非獨資漁戶 ｛ 
人  數（人） 33  3  9  21  4.13  

結構比（％） 100.00  9.09  27.27  63.64    

註：農漁業從業人數包含常僱、臨時員工及以農牧戶、獨資漁戶戶內人口為主之不支薪資人員。 

 

 

 

四、農林漁牧業經營收入 

(一)農牧戶採多元化經營有收入者，其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27 萬 

2 千元，為傳統經營者 22 萬 6 千元之 10.05 倍。 

  99 年農牧業者採多元化經營（兼營加工或休閒）計 562 家，其中有

農牧業收入者計 561 家，其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99 萬 8 千元，

較 94 年增加 73 萬 3 千元或 32.36％，為傳統經營者 26 萬 7 千元之 

11.23 倍。 

  若就組織型態分析，農牧戶採多元化經營家數計 540 家，其平均每

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27 萬 2 千元，為傳統經營者 22 萬 6 千元之 



10 

 

10.05 倍。農牧場採多元化經營家數計 22 家，其中有農牧業收入者計 21 

家，其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168 萬 3 千元，為傳統經營者 3,000 

萬 3 千元之 0.72 倍。 

 

 

表 10  臺中市從事農牧業者之農牧業收入按傳統與多元化經營分 

  傳統經營 多元化經營 

  
 

有農牧業收入 無農牧業 
 

有農牧業收入 無農牧業 

  合 計 家 數 

平均每家

全年農牧

業收入 

收 入 

合 計 家 數 

平均每家

全年農牧

業收入 

收 入 

家 數 家 數 

  (家) (家) （千元） (家) (家) (家) （千元） (家) 

94 年 62 248 54 540 225 7 708 318 318 2 265 - 

99 年 62 055 58 732 267 3 323 562 561 2 998 1 

 農牧戶 61 969 58 650 226 3 319 540 540 2 272 - 

 農牧場 86 82 30 003 4 22 21 21 683 1 

   公 營 15 11 51 416 4 4 4 92 746 - 

   民 營 71 71 26 686 - 18 17 4 962 1 

 

 (二)從事漁業採多元化經營有收入者，其平均每家全年漁業收入為 77 萬 

1 千元，為傳統經營者 43 萬 1 千元之 1.78 倍。 

  99 年漁業採多元化經營家數計 12 家，其平均每家全年漁業收入為 

77 萬 1 千元，較 94 年減少 35 萬元，為傳統經營者 43 萬 1 千元之 

1.78 倍。 

 

表 11  臺中市從事漁業者之漁業收入按傳統與多元化經營分 

  傳統經營 多元化經營 
 

  
 

有漁業收入 無漁業 
 

有漁業收入 無漁業 

  合 計 家 數 

平均每家 收 入 

合 計 家 數 

平均每家 收 入 

全年漁業

收 入 
家 數 

全年漁業

收 入 
家 數 

  (家) (家) （千元） (家) (家) (家) （千元） (家) 

94 年 499 450 191 49 19 19 1 121 - 

99 年 550 538 431 12 12 12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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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業別分析 

一、農牧業（農牧戶及農牧場）  

以下分析僅就有從事農牧業者探討。 

(一)從事農牧業家數計 6 萬 2,617 家，其中農牧戶家數 5 年來幾無差異，

農牧場則增加 31.71％。 

      99 年底大臺中地區從事農牧業家數計 6 萬 2,617 家，其中農牧戶 6 

萬 2,509 家，占 99.83％；農牧場 108 家，占 0.17％。5 年來農牧業家數

僅增加 51 家，其中農牧場增加了 26 家，增幅達 31.71％，推測係因農牧

戶轉型為農牧場經營所致。 

  與臺閩地區比較分析 99 年底中部地區農牧戶家數計 29 萬 4,748 家，

占臺閩地區總農牧戶家數之 40.92％，顯示全國農牧戶逾 4 成集中於中部地

區，比次多之南部地區多出 2 萬 7,890 家。大臺中地區農牧戶家數占中部

地區與臺閩地區比例分別為 21.21％與 8.68％，在中部地區，大臺中地區

農牧戶家數次於彰化縣的 8 萬 2,777 家與雲林縣的 7 萬 2,530 家。99 年

底大臺中地區農牧場家數占中部地區與臺閩地區比例分別為 31.12％與 

9.79％，皆高於農牧戶所占比例，且大臺中地區農牧場計 108 家，僅次於

桃園縣(131 家)與臺南市(125 家)，顯示大臺中地區農牧場發展相對較佳。 

 

表 12 臺中市從事農牧業家數變動情形 

  總計 農牧戶 農牧場 

 

家數 

(家) 

占中部

地 

區百分

比 

占臺閩

地 

區百分

比 

家數 

(家) 

占中部

地 

區百分

比 

占臺閩

地 

區百分

比 

家數 

(家) 

占中部

地 

區百分

比 

占臺閩

地 

區百分

比 

94 年底 

臺閩地區 729 387  - - 728 627  - - 760  - - 

中部地區 300 368  - 41.18  300 105  - 41.19  263  - 34.61  

大臺中地區 62 566  20.83  8.58  62 484  20.82  8.58  82  31.18  10.79  

99 年底 

臺閩地區 721 448  - - 720 345  - - 1 103  - - 

中部地區 295 095  - 40.90  294 748  - 40.92  347  - 31.46  

大臺中地區 62 617  21.22  8.68  62 509  21.21  8.68  108  31.12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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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牧業主要經營種類仍以稻作栽培業居首位。 

    99 年底從事農牧業者中以農耕業者居多數，有 6 萬 2,140 家，占農

牧業家數達 99.24％；畜牧業有 464 家，僅占 0.74％；轉型加工、休閒者

有 13 家。就主要經營種類觀察，稻作栽培業仍居首位，占 50.35％最多；

其次為果樹栽培業占 31.37％；蔬菜栽培業占 11.04％再次之。若就主要經

營種類變動情形觀察，其他農作物栽培業變動幅最大，增加了 65.38％；其

次依序為家禽飼育業、甘蔗栽培業與食用菇菌栽培業，變動幅度分別為 

-37.71％、-20.83％、20.75％。 

 

 

 

表 13 臺中市從事農牧業家數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率（％） 

 
家數(家) 結構比(%) 家數(家) 結構比(%) 

總計 62 617  100.00  62 566  100.00  0.08  

  農 耕 業 62 140  99.24  61 941  99.00  0.32  

    稻作栽培業 31 526  50.35  33 602  53.71  -6.18  

    雜糧栽培業 1 719  2.75  1 687  2.70  1.90  

    特用作物栽培業 699  1.12  720  1.15  -2.92  

    蔬菜栽培業 6 915  11.04  6 426  10.27  7.61  

    果樹栽培業 19 640  31.37  18 070  28.88  8.69  

    食用菇菌栽培業 384  0.61  318  0.51  20.75  

    甘蔗栽培業 19  0.03  24  0.04  -20.83  

    花卉栽培業 722  1.15  782  1.25  -7.67  

    其他農作物栽培業 516  0.82  312  0.50  65.38  

  畜 牧 業 464  0.74  611  0.98  -24.06  

    家畜飼育業 269  0.43  305  0.49  -11.80  

    家禽飼育業 185  0.30  297  0.47  -37.71  

    其他畜牧業 10  0.02  9  0.01  11.11  

  轉型加工、休閒    13  0.02  14  0.02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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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牧戶有可耕作地者平均每家可耕作地面積為 0.64 公頃。 

  99 年底從事農牧業者之可耕作地面積計 4 萬 1,252 公頃，其中有 3 

萬 9,768 公頃( 96.40％)為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農牧場則有 1,483 公頃，

僅占 3.60％。農牧戶有可耕作地者平均每家可耕作地面積為 0.64 公頃，5 

年來變動微小；農牧場則為 24.72 公頃，5 年來減少 10.45 公頃；公營農

牧場平均每家減少 18.93 公頃，民營農牧場平均每家則增加 4.19 公頃。 

 

 

表 14 臺中市從事農牧業者之可耕作地面積按組織型態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平均每家可

耕作地面積

比較增減 

有可耕作地

家數 

 

可耕作地 

總面積 

 

(公頃) 

平均每家 有可耕作 可耕作地 平均每家 

可耕作地 地家數 總面積 可耕作地 

面積 
  

面積 

  (家) (公頃) (家) (公頃) (公頃) (公頃) 

總     計 62 407  41 251.61 0.66 62 401  41 907.29 0.67 -0.01 

  農牧戶 62 347  39 768.28 0.64 62 351  40 149.01 0.64 -0.01 

  農牧場 60  1 483.33 24.72 50  1 758.28 35.17 -10.44 

    公 營 17  1 156.69 68.04 19  1 652.49 86.97 -18.93 

    民 營 43  326.64 7.60 31  105.79 3.41 4.18 

 

 

 

(四)農牧業之可耕作地屬非自有自用比率 5 年來增加 3.8 個百分點。 

99 年底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仍多屬自有自用者占 82.17％，屬非自有

自用比率 17.83％，5 年來變動不大。若以組織型態觀察，專業農牧戶及以

農牧業為主之兼業農牧戶，其可耕作地屬非自有自用比率分別為 24.62％及 

31.40％，均較全體農牧業之 17.83％為高，顯示專業農牧戶及以農牧業為主

之兼業農牧戶有租(借)、占用或接受委託他人土地經營農牧業之傾向。在農

牧場方面，其可耕作地屬非自有自用比率為 30.90％，其中以民營農牧場之

非自有自用比率 54.74％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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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臺中市從事農牧業者之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及組織型態分 

單位：％                                                                                   

  

總  計 

自有自用 

非自有自用 

面 積 

(公頃) 
百分比 合計 

租（借）入 

、占用 

接受委託 

經營 

94 年底 41 907.29  100.00  82.33  17.67  14.09  3.57  

99 年底 41 251.61  100.00  82.17  17.83  15.53  2.30  

 農牧戶 39 768.28  100.00  82.66  17.34  14.97  2.38  

   專業農牧戶 8 417.76  100.00  75.38  24.62  22.74  1.88  

   兼業農牧戶 31 350.52  100.00  84.61  15.39  12.88  2.51  

     以農牧業為主 5 675.16  100.00  68.60  31.40  26.68  4.72  

     以兼業為主 25 675.36  100.00  88.15  11.85  9.83  2.02  

 農牧場 1 483.33  100.00  69.10  30.90  30.72  0.18  

    公 營 1 156.69  100.00  75.84  24.16  24.16  - 

    民 營 326.64  100.00  45.26  54.74  53.94  0.80  

 

 

 

 

(五)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庭人口達 28 萬 5,471 人，占總人口之 10.78

％；家庭人口數以 4 至 6 人為主占 49.95％。 

  99 年底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庭人口為 28 萬 5,471 人， 5 年來減少 

3 萬 7,682 人( -11.66％)，占全市總人口數比率，亦由 94 年底之 12.59％降

為 10.78％，減少 1.81 個百分點。若就平均每家人口數觀察，農牧戶平均每

家人口數為 4.57 人，較 94 年底平均每家減少 0.60 人，其中家庭人口數以 

4 至 6 人為主，占 49.95％， 5 年來增加 1.08 個百分點；1 至 3 人者占 

33.52％，兩者合計占 83.47％，而 7 人以上大家庭型態之農牧戶占 16.54％，

5 年來減少 8.2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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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臺中市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按家庭人口數分 

  99 年 底 94 年 底 
比較增減 

（百分點）   
家  數 

(家) 

結構比 

（％） 

家  數 

(家) 

結構比 

（％） 

總計 62 509  100.00  62 484  100.00      _ 

1~3 人 20 951  33.52  16 465  26.35    7.17  

4~6 人 31 221  49.95  30 534  48.87    1.08  

7~9 人 8 333  13.33  11 436  18.30   -4.97  

10 人以上 2 004  3.21  4 049  6.48   -3.27  

家庭人口數(人) 285 471 323 153 -37 682(人)  

家庭人口數占全市人口數比率(%) 10.78 12.59  -1.81  

平均每家人口數(人) 4.57 5.17  -0.60(人)  

 

 

 

 

 (六)農牧業有收入者之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24 萬 4 千元，5 年

來增加 14.28％。 

    按農牧戶有農牧業收入者之專兼業情形分，專業農牧戶平均每家全年農

牧業收入為 50 萬 6 千元，其中高齡者為 20 萬 1 千元，非高齡者為 70 

萬 2 千元；兼業農牧戶平均每家全年農牧業收入為 19 萬 2 千元，其中以

農牧業為主者為 84 萬 2 千元，以兼業為主者為 13 萬 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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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臺中市農牧戶之平均農牧業收入按專兼業分 

                                                                        
    

  

99 年 94 年 增減率（％） 

家 數 

平均每家全

年農牧業收

入 

家 數 

平均每家全

年農牧業收

入 
家 數 

平均每家全

年農牧業收

入 
（家） （千元） （家） （千元） 

總  計 59 190  244  54 779  214  8.05  14.28  

    專業農牧戶 9 829  506  8 656  417  13.55  21.49  

        高齡農牧戶 3 846  201  3 580  134  7.43  50.01  

        非高齡農牧戶 5 983  702  5 076  616  17.87  14.02  

    兼業農牧戶 49 361  192  46 123  176  7.02  9.37  

         以農牧業為主 4 066  842  2 843  992  43.02  -15.13  

         以兼業為主 45 295  134  43 280  122  4.66  9.63  

註：1.高齡專業農牧戶係指戶內 15 歲以上人口年齡均為 65 歲以上之專業農牧戶。 

    2.以農牧業為主之兼業農牧戶係指其農家收入來源以農牧業收入為主者。 

    3.本表不含無農牧業收入者。 

 

 

二、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計 154 家，5 年來減少 53 家，減幅達 25.60

％，主要服務項目以犁田整地與水稻育苗為主。 

  99 年底大臺中地區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為 154 家，5 年來減少 53 

家，減少幅度達 25.60％。與臺閩地區與中部地區比較，中部地區農事及畜

牧服務業家數 2,010 家，占全國比例 4 成以上，惟大臺中地區農事及畜牧

服務業家數占中部地區僅 7.66％，占全國比例僅 3.31％。若按主要服務項

目觀之，以作物類服務業者 151 家( 98.05％)為主，其中犁田整地及水稻育

苗居多數，分別占 39.61％及 24.03％；與 94 年底比較，以犁田整地及水

稻育苗分別減少 12 家及 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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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臺中市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變動情形 

 

家數 占中部地 占臺閩地 

(家) 區百分比 區百分比 

94 年底 

臺閩地區 4 682  - - 

中部地區 2 298  - 49.08  

大臺中地區 207  9.01  4.42  

99 年底 

臺閩地區 4 657  - - 

中部地區 2 010  - 43.16  

大臺中地區 154  7.66  3.31  

 

 

 

 

表 19 臺中市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主要服務項目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家數

（家） 
 

家數(家) 結構比(%) 家數(家) 結構比(%) 

總計 154  100.00  207  100.00  -53  

  作物類 151  98.05  198  95.65  -47  

    水稻育苗 37  24.03  60  28.99  -23  

    蔬菜、花卉育苗 3  1.95  5  2.42  -2  

    菇菌種培育、材料製包(裝瓶) - - 1  0.48  -1  

    其他作物育苗 - - 2  0.97  -2  

    犁田整地 61  39.61  73  35.27  -12  

    菇菌栽培材料 - - 2  0.97  -2  

    播種插秧定植(嫁接) 19  12.34  24  11.59  -5  

    中耕除草 - - - - - 

    病蟲害防治 - - 2  0.97  -2  

    收穫 19  12.34  14  6.76  5  

    乾燥 8  5.19  12  5.80  -4  

    分級包裝 4  2.60  3  1.45  1  

  畜禽類 3  1.95  9  4.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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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業 

(一)林業家數計 4,856 家，5 年來增加 71.29％。 

  99 年底林業家數有 4,856 家，較 94 年底之 2,835 家增加 71.29％，主要

係因繼承分戶新增、推動造林獎勵政策影響。與臺閩地區比較，大臺中地

區林業家數僅占全國之 5.83％，比例不高。其中林戶有 4,841 家，占總林業

家數 99.69％；林場有 15 家，其中公、民營林場分別較 5 年前家數增加 2

家、1 家。 

 

 

表 20 臺中市林業家數變動情形 

 

家數 占中部地 占臺閩地 

(家) 區百分比 區百分比 

94 年底 

臺閩地區 68 398  - - 

中部地區 23 449  - 34.28  

大臺中地區 2 835  12.09  4.14  

99 年底 

臺閩地區 83 313  - - 

中部地區 30 322  - 36.40  

大臺中地區 4 856  16.01  5.83  

 

 

 

表 21 臺中市林業家數按組織型態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家數（家） 
  家數(家) 結構比(%) 家數(家) 結構比(%) 

總計 4 856  100  2 835  100.00  2 021  

林戶 4 841  99.69  2 823  99.58  2 018  

林場 15  0.31  12  0.42  3  

    公營 12  0.25  10  0.35  2  

    民營 3  0.06  2  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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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業土地面積為 15 萬 743 公頃，平均每家林業土地面積 31.04 公

頃。 

   99 年底全國林業土地面積（含林地面積及林業附屬用地面積）為 15 萬 

743 公頃，平均每家林業土地面積為 31.04 公頃，較 94 年底之 54.38 公頃

減少 42.92％。5 年來林地面積減少 2.22％。按組織型態分析，林戶之林業

土地面積有 6,264 公頃，僅占所有林地面積之 4.16％，林場之林業土地面積

有 14 萬 4,480 公頃，占所有林地面積之 95.84％。 

 

 

 

表 22 臺中市林業土地面積按組織型態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率（%） 

  面積(公頃) 結構比(%) 面積(公頃) 結構比(%) 

總計 150 743  100.00  154 173  100.00  -2.22  

林戶 6 264  4.16  5 314  3.45  17.88  

林場 144 480  95.84  148 859  96.55  -2.94  

    公營 144 276  95.71  148 454  96.29  -2.81  

    民營 204  0.14  405  0.26  -49.63  

平均每戶林地面積 31.04  54.38  -42.92  

 

 

 

四、漁業（獨資漁戶及非獨資漁戶）  

以下各項分析僅就有從事漁業者探討。 

(一)大臺中地區從事漁業家數 562 家，占全國從事漁業家數 1.30％，5 年

來增加 44 家。 

  99 年底從事漁業家數有 562 家，較 94 年底增加 44 家。若依地區別

分析，中部地區計 8,016 家，占 18.56％，大臺中地區僅占全國之 1.30％。

就漁業之組織型態觀之，以獨資經營之漁戶有 554 家，占 98.58％最多；

非獨資漁戶僅占 1.42％，5 年來減少了 1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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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臺中市從事漁業業家數變動情形 

 

家數 占中部地 占臺閩地 

(家) 區百分比 區百分比 

94 年底 

臺閩地區 45 390  - - 

中部地區 8 974  - 19.77  

大臺中地區 518  5.77  1.14  

99 年底 

臺閩地區 43 195  - - 

中部地區 8 016  - 18.56  

大臺中地區 562  7.01  1.30  

 

 

表 24 臺中市農漁業普查家數按有無從事農漁業分 

  99 年底 94 年底 增減率(%) 

 

有從事 

漁業 

未從事 

漁業 

有從事 

漁業 

未從事 

漁業 

有從事 

農漁業 

未從事 

農漁業 

家數(家) 562  136  518  52  8.49  161.54  

     獨資漁戶 554  136  497  49  11.47  177.55  

     非獨資漁戶 8  - 21  3  -61.90  - 

註：1.未從事農漁業係指擁有農漁業資源或設備卻未從事農漁業生產，亦無提供任何農漁業休閒活動者。 

    2. 94 年底有從事農漁業者同 94 年普查報告書之有經營農漁業者。 

 

 

(二)從事漁業之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數以 4 至 6 人為主占 56.50％，5 年來

增加 2.58％。 

  99 年底從事漁業之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有 2,514 人，較 5 年前增加 48 

人，占全市總人口數比率亦由 94 年底之 0.10％降為 0.09％。若就平均每

家人口數觀察，獨資漁戶平均每家人口數為 4.54 人，較 94 年底平均每家

減少 0.42 人，其中家庭人口數為 4 至 6 人者占 56.50％，較 94 年底增

加 2.58 個百分點； 1 至 3 人者占 29.42％，兩者合計占 85.92 ％，而 7 人

以上大家庭型態之獨資漁戶占 14.08％， 5 年來減少 6.65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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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臺中市從事農漁業之家庭人口結構 

  99 年 底 94 年 底 
比較增減 

（百分點）   
戶  數 

(家) 

結構比 

（％） 

戶  數 

(家) 

結構比 

（％） 

獨資漁戶 554  100.00  497  100.00  _ 

1~3 人 163  29.42  126  25.35  4.07  

4~6 人 313  56.50  268  53.92  2.57  

7~9 人 64  11.55  79  15.90  -4.34  

10 人以上 14  2.53  24  4.83  -2.30  

家庭人口數(人) 2 514 2 466 48(人)  

家庭人口數占全市人口數比率(%) 0.09 0.10 -0.01  

平均每家人口數(人) 4.54 4.96 -0.42(人)  

 

 

 

 

(三)漁業有收入者之平均每家全年漁業收入為 40 萬 1 千元；專業漁戶平

均每家全年漁業收入 108 萬 8 千元，為兼業漁戶 31 萬 4 千元之 

3.5 倍。 

  按獨資漁戶有漁業收入者之專兼業情形分，專業漁戶平均每家全年漁

業收入為 108 萬 8 千元，為兼業漁戶之 3.5 倍，其中高齡者為 15 萬 9 

千元，非高齡者為 134 萬，兩者相差約 8 倍；兼業漁戶平均每家全年漁

業收入為 31 萬 4 千元，其中以漁業為主者為 123 萬 7 千元，以兼業為

主者為 20 萬 4 千元，兩者相差約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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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臺中市獨資漁戶之平均漁業收入按專兼業分 

                                                                          
   

  

99 年 94 年 增減率（％） 

家 數 
平均每家全年

漁業收入 
家 數 

平均每家全年

漁業收入 家 數 
平均每家全年

漁業收入 
（家） （千元） （家） （千元） 

總  計 542  401  448  187  20.98  114.00  

 專業漁戶 61  1 088  48  646  27.08  68.30  

  高齡漁戶 13  159  13  102  - 55.34  

  非高齡漁戶 48  1 340  35  849  37.14  57.87  

 兼業漁戶 481  314  400  132  20.25  137.28  

  以漁業為主 51  1 237  23  607  121.74  103.90  

  以兼業為主 430  204  377  103  14.06  97.72  

註：1.高齡專業漁戶係指戶內 15 歲以上人口年齡均為 65 歲以上之專業獨資漁戶。 

    2.以漁業為主之兼業漁戶係指其漁家收入來源以漁業收入為主者。 

    3.本表不含無漁業收入者。 

 

 

 

参、綜合簡表 

一、99 年臺中市農林漁牧業與臺閩地區之比較 

本市農牧戶數占總戶數比率，及農牧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率，皆小於臺

閩地區；平均每一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亦小於臺閩地區。 

  本市農牧戶數占總戶數比率為 7.65％，較臺閩地區 9.83％少 2.18％，

且農牧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率為 11.19％，較臺閩地區12.85％少 1.66％；

另按經營者所在地劃分，平均每一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為 0.65 公頃，較臺

閩地區 0.74 公頃少 0.09 公頃。若按可耕作地坐落位置，平均每一農牧戶

可耕作地面積為 0.64 公頃，較臺閩地區 0.74 公頃少 0.1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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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99 年臺中市農林漁牧業與臺閩地區之比較 

     
摘要項目 單位 臺中市 臺閩地區 

所佔比例或 

兩者差距 

農牧業   

     農牧戶家數 家 65 229  780 388  8.36% 

  農牧戶數占總戶數比率 ％ 7.65  9.83  -2.18 

  農牧戶人口數 人 296 286  2 975 396  9.96% 

  農牧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比率 ％ 11.19  12.85  -1.66 

  農牧戶平均每戶人口數 人 4.54  3.81  0.73  

  可耕作地總面積   

         按經營者所在地 公頃 42 605.63  579 192.45  7.36% 

      按可耕作地座落位置 公頃 41 444.34  579 192.45  7.16% 

  平均每一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   

         按經營者所在地 公頃 0.65  0.74  -0.09  

      按可耕作地座落位置 公頃 0.64  0.74  -0.11  

  農牧場家數 家 108  1,131  9.55%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 家 154  4,657  3.31% 

林 業   

     林業家數 家 4 856  83 313  5.83% 

  林業土地面積 公頃 150 743.12  1 855 807.92  8.12% 

漁 業         

  漁業家數 家 698  48 634  1.44% 

  動力漁船艘數 艘 175  9 549  1.83% 

  水產養繁殖面積   

         魚塭、淺海及其他 公頃 94.66  44 082.31  0.21% 

      箱網 立方公尺  -  393 714  0.00% 

註:資料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統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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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9 年農林漁牧業五都之比較 

本市農牧戶家數，於五都中排名第 3，農牧戶人口數，於五都中排名第 2，

可耕作地面積(按經營者所在地)，於五都中排名第 3；另林業土地面積，

於五都中排名第 1。 

  本市農牧戶家數為 6 萬 5,229 家，於五都中排名第 3，次於臺南市 9 

萬 2,363 家及高雄市 6 萬 6,337 家；農牧戶人口數為 29 萬 6,286 人，

於五都中排名第 2，僅次於臺南市 31 萬 7,629 人；可耕作地面積(按經

營者所在地)為 4 萬 2,605.63 公頃，於五都中排名第 3，次於臺南市 6 萬 

9705.27 公頃及高雄市 4 萬 3805.78 公頃；林業家數 4,856 家，於五都

中排名第 3，次於新北市 1 萬 829 家及高雄市 8,055 家；另林業土地面

積為 15 萬 743.12 公頃，於五都中排名第 1。 

 

表 28 99 年農林漁牧業五都之比較 

       摘要項目 單位 臺中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農牧業   

       農牧戶家數 家 65 229 30 464 9 166 92 363 66 337 

  農牧戶人口數 人 296 286 109 666 34 814 317 629 244 424 

可耕作地總面積   

         按經營者所在地 公頃 42 605.63 14 171.18 6 198.41 69 705.27 43 805.78 

    按可耕作地座落位置 公頃 41 444.34 12 987.87 1 928.93 70 996.88 34 873.75 

  農牧場家數 家 108 39 13 125 91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 家 154 7 13 602 203 

林 業   

       林業家數 家 4 856 10 829 1 549 3 262 8 055 

  林業土地面積 公頃 150 743.12 15 052.58 4 970.55 7 380.56 24 387.62 

漁 業             

  漁業家數 家 698 2 387 165 8 054 7 231 

  動力漁船艘數 艘 175 1 335 123 249 1 904 

  水產養繁殖面積   

           魚塭、淺海及其他 公頃 94.66 81.81 132.21 14 306.90 5 179.85 

      箱網 立方公尺 - - - - 500 

註:資料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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